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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便利到陷阱，风险几何？

无孔不入的借贷，悄然改变了一些人的消费习惯与

财务结构。

32 岁的文字工作者林悦，向记者展示了她手机里的

还款提醒日历。上面密密麻麻标记着 8 个不同 App 的还

款日。单独看，任何一笔债务都显得“无伤大雅”：每

月还款额从几百元到一千元出头，且多为免息分期，似

乎完全在她的月收入覆盖范围内。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，

却像无数根细小的管道，持续吸干她的现金流，使其财

务状态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。

林悦说：“每一笔都没感觉，但加起来每个月要还

好几千元。有时候我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欠了多少。”

这种“共债”现象正在年轻人中蔓延。据金融中心

信息网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年轻用户平均消费信贷负债达

1.8 万元，30% 负债超月收入 5 倍（行业风险阈值为 3 倍）。

2024 年，消费金融行业年轻用户不良贷款率达 2.8%，较 

2020 年上升 0.6 个百分点，“以贷养贷”用户不良率高

达 8.5%。

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平晟律师从法律

角度分析了平台行为的合规边界。他指出，当前许多

平台将“借贷入口”隐藏在“领优惠券”“免息分期”“打

车立减”等界面背后，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“被贷

款”，这种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

权。

除了利息之外，用户借款可能还承担高额“担保

费”“服务费”“咨询费”，导致实际年化利率远超

36%。朱平晟指出，这些费用以“增信服务”名义收取，

属于变相抬高利率的行为。“监管红线明确规定，客户

的综合融资成本不能高于 24%。平台通过拆分费用、多

头收费的方式规避监管，本质上在钻法律的空子。”

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乱象。2026 年春节前夕，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、中国人民银

行，对六家出行平台企业进行约谈。约谈剑指出行平台

与金融机构合作借贷业务中的三大核心问题：误导性营

销、信息披露不充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。

近日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，保护金融消费者

合法权益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，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人

民银行联合发布《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自 202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规

定》共11条，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，

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、操作方式

和环节等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

表，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，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

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。

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

江建议，从保护消费者角度出发，支付界面的设计应遵

循“强提示”“二次确认”等机制。“任何涉及借贷的

操作，都应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，并获得消费者的

明确确认。不能利用消费者的操作习惯，将借贷选项设

为默认选项。”

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李楠则从金

融监管和全民金融素养提升两个角度提出了更系统的建

议。她认为，首先，金融监管应该严查严管网贷 / 小贷机

构的牌照和杠杆率，取缔那些打着金融科技旗号实际却

在放贷 / 骗贷的助贷机构；其次，应该以高校大学生为原

点，逐步向高中生、职场新人、退休人士等推进全民金

融素养提升工作。

她建议，消费者应该量入为出，要根据自己的收入

水平购买必需品，不要盲目攀比追风，尽量避免借贷消费；

如果必须要借贷时，应自己直接在有正规牌照的金融机

构申请，申请时需要算清楚贷款加上利息的总成本。另外，

个人的信用记录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，一旦有违约或

失信，会影响到未来的就业、工作、买房、买车等各个

层面，不要轻易背负债务。

毕竟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——这个朴素的道理，在

算法编织的数字迷宫中，依然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。


